瓦房店市城镇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及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听证会须知

一、符合下列要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加听证会：
1、瓦房店市辖区内年满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法律工作者和社会知名人士；
3、村民委员会代表、乡（镇）、办、园区政府代表；
4、瓦房店市辖区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5、认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公民个人申请参加听证会的，需持本人身份证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名。法人、其他组织申请参加听证会的，需指定一名代表人员持单位介绍信（加盖公章）和本人身份证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名。听证会代表从申请报名人员中选择确定。
二、听证会代表需关注我市土地管理工作并了解基准地价相关理论及应用知识，可对本次基准地价更新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听证会代表需携带有效证件提前20分钟进入会场。因故无法参加听证的，应于听证会召开前3个工作日告知听证举办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视为放弃听证。
四、听证会代表应遵守听证会秩序，不得携带易燃、易爆、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会场；不得在听证会现场大声喧哗。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随意发言和提问，不得中途退场，否则视为放弃听证。
五、听证会代表发言时需先简要介绍本人姓名和所在单位。发言应文明礼貌，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发表与会议主题无关的言论。发言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尽量不重复已陈述的意见或建议。
六、听证会议结束后，听证会代表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名。
七、听证举办单位发放的会议材料仅供代表发表意见时参考，听证会代表需于会议结束后及时交还。






参加瓦房店市城镇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及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听证会申请表   
	申    请    人
	
	性           质
	□法人 □公民  □其他

	身  份  证  号
	
	联  系  电   话
	

	所  在  单  位
	
	职           务
	

	通  讯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申  请  理  由
	

	相关工作经历或企业经营范围
	[bookmark: _GoBack]

	申请人签名并
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本表仅供申请参加2024年6月下旬举行的瓦房店市城镇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及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听证会使用。
2、 在提交本申请表时，申请人应提供身份证件原件核对。
3、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听证机关有权根据听证事项和申请情况，确定参加听证会代表，听证会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

